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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會計資訊系統使用，精進

內部審核實地查核作業
受限以往會計資訊系統建構於各機關系統主機內，一級主計機構不易直接取得機關詳細會計資訊，

於辦理內部審核實地查核時，僅能依機關提供的資料進行規劃。中央政府自 105 年度新版政府歲計

會計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新版 GBA 系統）啟用後，資訊取得已較為即時且具彙整性，爰利用新

版 GBA 系統各項功能，改善目前查核流程，重置查核時間、人力配置，規劃具有風險評估性之實地

查核作為，並增進雙方相互溝通，可有效提升查核效能及減少查核人力。

　司法院會計處（鄭科員弘達）

壹、前言

中央政府各機關於 105 年

初正式實施新普通公務單位會

計制度，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下簡稱主計總處）並配合修改

新版 GBA 系統，該系統係採

WEB － BASED 網 路 應 用 架

構設計，並提供雲端服務。在

此架構下，除可產製各式歲計

會計書表外，經由檔案通用格

式，使資訊使用上無系統相容

性問題，容易進行機關間資訊

相互利用。例如，配合審計法

第 36 條第 1 項之修正，主計總

處於新版 GBA 系統內，增加

「會計月報轉出審計部格式」

之功能，可由各機關自該功能

由系統轉出審計部所開發系統

可接受的格式後，再匯入該部

自行建立之歲出會計資訊審核

分析系統，輔以電腦稽核軟體

（Audit Command Language，

以下簡稱 ACL）或其他電腦審

計軟體對其建置之 19 項控制點

進行勾稽（下頁附表），以此

做為因應外在審計環境變化，

調整原始憑證審核方式，進而

達到節省審計人力及提升審核

效率。

審計機關已利用新版 GBA

系統功能增進其審計效能，一

級主計機構對於系統認知，不

應該僅停於產製書表功能而

已，對於系統內會計資訊及交

換予外部機關的資訊，亦皆可

為主管機關內部審核實地查核

（以下簡稱實地查核）之分析

運用。藉此新版 GBA 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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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強化查核方式，進而解

決以往查核困境及降低風險，

並縮短查核時間及改善人力配

置，將實地查核工作化被動為

主動，為內部審核帶來更顯著

效益。

貳、以往實地查核所

遇瓶頸

一、查核資料被動取得，

影響查核實益

受限以往會計資訊系統

皆置於各機關自行管理，使得

一級主計機構取得受查機關會

計資訊相對困難，導致無法於

辦理實地查核前，掌握受查機

關會計資訊，故須設計大量表

單請受查機關填寫。在此情況

下，設計及填列表單之雙方，

亦需配合相對的時間及精神，

在表單填寫內容的溝通及資料

的蒐整上，增加兩者工作上的

負擔。

再者，受查機關查填之資

料，本即因會計資訊取得困難，

導致無從驗證正確性，更無法

確認其有無疏漏，僅能以受查

機關之填報資料作為查核基礎；

況且，預先查填資料容易洩漏

查核方向，受查機關進而對有

問題項目進行掩飾，而使整個

查核結果無法發揮實益。

二、查核規劃忽略查核風

險，耗時且乏實效

受限查核工作時間及經費

等因素，實地查核工作大都僅

能規劃停留受查機關 1 至 2 日。

由於時間緊迫加上無法事前掌

握具體查核資訊，面對堆積如山

的憑證，能否即時獲取所需的

會計憑證，不僅左右查核進度

亦影響查核品質；另未事先評

估受查機關之查核風險，經常

難以有效發現其問題癥結所在。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7 條

規定：「各機關執行內部審核

人員，對於執行任務之有關法

令、規章、制度、程序及其他

資料，應事先詳細研閱。各機

關執行內部審核人員，得依業

務需要，擬訂內部審核計畫，

報請機關長官核定後，據以執

行。」爰如能在執行內部審核

規劃階段前，確依該規定對受

查機關事先掌握相關資料，而

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俾透過

風險評估結果，辨識其問題所

在，規劃查核重點並篩選查核

案件，確保如期如質執行查核

計畫，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三、查核標的欠缺雙向溝

通，難有興利建議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 條

規定：「內部審核，指經由收

支之控制、現金及其他財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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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歲計會計資訊審核分析系統（19 項控制點）

資料來源：主計人員養成訓練班第 32 期「審計制度與法規」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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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之審核、會計事務之處

理及工作成果之查核，以協助

各機關發揮內部控制之功能。」

惟查核人員若未能於查核前就

其查核範圍與受查機關建立有

效的雙向溝通管道，並就其所

提供的調查書表先與受查機關

溝通查填之可行性及提供修正

建議，常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

之證據，進而影響查核程序之

執行及難以提出相關興革之建

議。

辦理實地查核，乃一級主

計機構藉以實地了解所屬機

關業務辦理情形之良寙，畢竟

主管機關無法全面接觸所屬

機關之實務運作，卻肩負主管

法規訂定、解釋之責，若能適

時了解實務運作的困難，除能

及時檢討其所主管相關法令

的落實性，亦可將查核發現的

問題及運作困難之處，給予實

質及有效的建議，以增進工作

效能。

參、 運 用 新 版 G B A
系統精進實地查

核作業

綜上實地查核所遇瓶頸，

癥結點在於「查核資料的取

得」，導致查核人力及時間

運作效果欠彰。為有效運用新

版 GBA 系統功能，以下策進

作為或可更為精進實地查核作

業。

一、查核資料依查核目的

所需可主動快速取得

藉由主計總處統一開發新

版 GBA 系統並陸續於系統增

設功能及提供雲端服務等，所

有使用新版 GBA 系統之一級

主計機構，可直接請所屬機關

提供一組查詢用帳號，使用新

版 GBA 系統資料雲端存取的

功能，即可毋須額外花費時間

及設計系統成本下，主動快速

取得查核目的所需查核資料及

有用的會計資訊。

二、查核規劃融入風險評

估

利用受查機關開放會計

資訊系統查詢權限，使得查核

機關於實地查核前，即已掌握

查核所需會計資訊，並可依當

次查核項目進行分析。例如：

依法院裁判內容提供擔保，或

為了清償債務，而將現金存放

在法院提存所保管，俟提存人

符合可以取回或返還提存物的

要件時，應予退還。退還款如

超過一定金額（由各法院視情

況自行訂定標準）時，應由該

承辦單位庭長（或院長指定之

人）、法官（或司法事務官）

於發還通知單上覆核後蓋「印

鑑章」。

針對曾發生內部承辦人員

將一定金額以上退還款拆分多

筆，規避上述覆核程序，直接

持偽造發還通知單冒領所提存

應付保管款項的違失案，可利

用傳票查詢功能，以會計事項

「564016 －退還已存入機關專

戶之保管款」、「564091 －退

還存入國庫存款戶之保管款」

先篩選出當年度退還應付保管

款憑證編號，再進一步融入風

險評估，以受款對象出現頻率

為標的，篩選出受款頻率過高

之受款人，以確認其有無故意

規避上述覆核控制程序，產生

受款次數分散的情況（下頁圖

1），進一步檢視受查機關該控

制作為是否有效程度，而決定

查核範圍與深度。

三、善用會計資訊，精進

內部控制功效

論述 》會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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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審計機關利用「會計

月報轉出審計部格式」，發現

如「延遲付款」、「誤用拒絕

往來廠商」等錯誤態樣，並據

以繕發審核通知。在可取得相

同資料情況下，雖然各一級主

管機關皆未配備 ACL 等專業電

腦審計軟體，但亦可利用其他

商業軟體內函數功能，對「會

計月報轉出審計部格式」與外

部資訊（如公共工程委員會拒

絕往來廠商名單），進行相互

勾稽，達成如審計機關相同的

控制點功能（圖 2）。藉著主

動出擊發現前述錯誤態樣，協

助機關及早修正改進並給予例

外的控制建議，以減少審計機

關繕發之審核通知事項，以避

免給予機關首長有錯誤事項過

多之不良印象；甚而可將此方

法分享予受查單位，讓其定時

自我檢查，即時修正改善。

肆、結語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改變，

審計機關不論是由新版 GBA

「會計月報轉出審計部格式」

發現採購缺失或以 Google Map

來查核有無閒置空地，最終目

的都是為了讓工作更有效率及

提升查核效益。因此，辦理實

地查核時，一級主計機構若

能善加利用新版 GBA 系統或

其他科技方式，改變主管機關

取得所屬機關資訊的模式，

從過去的被動獲得轉型為主動

取得，讓新版 GBA 系統不再

只侷限於產製各式歲計會計書

表，亦可供上級主計機構彙整

分析與應用，利用資訊系統加

強了解機關業務性質及各項風

險，結合會計專業領域知識，

將累積的大量資料轉化為有用

資訊，協助各機關發揮內部控

制之功能，進而獲得機關長官、

同仁的支持與信賴。

運用GBA系統

• 傳票綜合查詢
作業

• 會計月報轉出
審計部格式

尋找查核標的

• 會計事項

• 經費用途別

• 廠商名稱

分析會計資訊

• 金額大小

• 次數比率

進行抽核程序

• 了解風險

• 確立憑證編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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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運用新版 GBA 系統流程圖

圖 2　資訊相互運用

錯誤樣態 

商業軟體
輔以函數 

會計月報
轉出審計
部格式 

外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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